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同等学力人员个人信息变更申请表
研究生院同等学力办公室制表
	姓名
	
	身份证号
	

	学院
	
	专业
	

	变更信息
	 (姓名  (学院/专业  (其他 
	申请编号
	

	个人

申请
	本人签字：                      年     月     日

联系电话：                                      

	学院

意见
	主管领导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主管领导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研究

生院

意见
	主管领导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注：1.本表格用于申请更正全国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管理工作信息平台中的错误信息。

2.申请更正姓名、民族、证件号码等个人信息的，提交本表格时应同时提交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附件1），学院审核原件，留存复印件。

3.申请硕士学位期间在户口登记机关变更姓名的，须另外提交《居民户口簿》本人页、登记事项变更和更正记载页原件及复印件。

4.申请更正学院、专业等学位申请信息的，仅填本表，无需提交以上证明材料。

5.申请编号为全国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管理工作信息平台中10036开头的14位接受申请编号。

附件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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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已审核申请人身份证、户口簿等材料原件，提交申请材料的复印件与原件一致。
审核人员签字：             年     月     日
